附件2
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行政许可）
	序号
	执法事项名称
	执法事项类型
	执法部门
	执法领域
	实施层级
	执法依据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规章
	政府规章
	

	1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行政许可
	民乐县城市管理局
	城市管理
	县级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92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01号发布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十一条　在城市中设置户外广告、标语牌、画廊、橱窗等，应当内容健康、外型美观，并定期维修、油饰或者拆除。
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第二款   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2
	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
	行政许可
	民乐县城市管理局
	城市管理
	县级
	1.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92年6月28日国务院令第101号，2017年3月1日修订）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因建设等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bookmark: _GoBack]2.《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不得损坏城市道路；占用期满后，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恢复城市道路原状；损坏城市道路的，应当修复或者给予赔偿。
3.《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公共场所和设施用地范围内堆放物料、搭建建(构)筑物和其他设施、清洗机动车辆、进行屠宰加工和摆摊设点。确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经批准临时堆放物料、搭建临时性建(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应当保持周围环境整洁，并在规定期限内清理和拆除。
	
	
	
	
	

	3
	关闭、闲置、拆除环卫设施许可
	行政许可
	民乐县城市管理局
	城市管理
	县级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8号，2016年11月7日修订）
第五十五条 建设生活垃圾处置的设施、场所，必须符合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标准。
禁止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处置的设施、场所；确有必要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的，必须经所在地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商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核准，并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2.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1992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01号发布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二十二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因建设需要必须拆除的，建设单位必须事先提出拆迁方案，报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4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行政许可
	民乐县城市管理局
	城市管理
	县级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16年8月25日修改）第101项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实施机关为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5
	从事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行政许可
	民乐县城市管理局
	城市管理
	县级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16年8月25日修改）第102项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实施机关为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2.《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07年4月28日建设部令第157号，2015年5月4日修改）第十七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应当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 未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的企业，不得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活动。 第十八条 直辖市、市、县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招投标等公平竞争方式作出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许可的决定，向中标人颁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第二十五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 未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不得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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